
案例解读

某公司是一家专门经营水
果的公司，在全国很多城市都
开设了实体店，是消费者非常
信赖的经营商。2017年 2月，
当地食品药品监管局在对辖
区内农产品进行抽样检查时，
发现该公司门店中的多种水
果存在着农药残留超标的问
题，尤其是苹果，远远超出了
国家规定的农药限量要求。
同时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该
水果公司在当地的供货商多
数为小商贩，这和该公司对外
宣传的“和大型农场合作”有
重大出入，且该公司销售农药

残留超标的商品在业内是公
开的秘密。

那么，该公司会受到哪些处
罚？

法律条文

第三十四条 禁止生产经营
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

（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
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
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
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
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产品。

第一百二十四条 违反本

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
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
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
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
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
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
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
销许可证：

（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
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
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

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
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
添加剂。

专家说法

农药的大量使用在导致环
境受到严重污染的同时，也使
我国每年因农产品中高毒农药
残留量超标造成的中毒事件屡
屡发生。对此，我国《食品安全
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了禁
止生产经营农药残留以及对人
体健康有危害的物质超过食品
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同时该
法第一百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了
对生产农药残留超过食品安全

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的企业，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
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
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
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
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
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
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
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吊销许可证。

（摘自由中国医药科技出
版社出版的《看图读懂食品安
全法》）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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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农药残留超标会受到何处罚？

冷冻肉制品的加工贮藏和选购食用小贴士
一、冷冻肉制品的概念

冷冻肉制品包括冻鲜肉和冷冻调
理肉制品。

冻鲜肉：是指畜禽宰杀后，经预
冷、排酸，急冻后冻结贮藏和销售的肉
品。优质冻鲜肉一般需在-28℃
至-40℃急冻，-18℃以下储存，保存
期较长，根据不同产品类型可达数月。

冷冻调理肉制品：是指以畜禽肉
为原料，经标准化的注射、滚揉、腌制
等加工工艺，经冻结贮藏销售的非即
食类肉制品。消费者只要进行简单
的蒸煮、煎炒、烧烤或微波即可食
用。冷冻调理肉制品一般采用与冻
鲜肉相同的低温冻结贮藏，保质期与
冻鲜肉接近。

二、冷冻肉制品可能存在的
安全风险

我国冷冻肉制品加工技术和设施
设备现代化进展迅速，安全质量控制
水平不断提高，产品总体质量不断提
升，国家相关部门对其监管也越来越
严格。但受制于发展阶段和经济条
件，仍然在产品加工、贮运等环节存在
风险和安全隐患。

原辅料风险：源于养殖中用于治
疗畜禽疾病的兽药在畜禽肉中的残
留，以及环境污染导致喂养畜禽的饲
料污染并可能积蓄在畜禽肉中。

加工经营风险：制作和销售不按
规定进行检疫或者使用检疫不合格的
肉类。

产品贮运销售风险：一些生产经
营企业冷链不健全，设施设备简陋，
技术落后，贮运销售卫生状况不达
标，导致微生物污染，产品的总体质
量下降。还有一些消费者购买冷冻
肉制品后，未在稳定低温的条件下存
放，导致因微生物污染或氧化变质的
情况加剧。

三、异常冷冻肉制品常见的
表现

变色：冷冻肉由于自身的变化其

肉色会逐渐的变暗，但若是受到假单
胞菌、明串珠菌等微生物的污染，肉
的表面会产生黄、红、紫、蓝、绿、褐等
色素。一旦出现腐败的现象，应禁止
食用。

发霉：即使是在-20℃的冷冻条
件下，一些嗜冷霉菌仍能繁殖生长。
若是冷冻肉贮藏时间过久或在加工中
受到污染之后，这些霉菌会在肉的表
面形成发霉的斑点，通常为白色斑点。

干枯：冷冻肉存放时间过长之后，
尤其是经过反复冻融之后，肉中水分
大量流失，使得冷冻肉出现干枯的现
象，这时的肉质呈海绵状，肉中的蛋白
质和脂肪氧化严重，营养价值降低，不
宜食用。

变味：冷冻肉在发生干枯之后产
生异味，这主要是因为脂肪氧化产生
的酸败气味。此外肉品若是与有异味
的食品、物品同库或同车储运，会因吸
收外来气味而出现异味。

四、选购冷冻肉制品注意
事项

关注冷链：冷链是保证其产品品
质的重要条件。例如冻结产品来说，
温度越低，产品品质保持稳定的时间
就越长。-18℃下有3个月的保存期，
不会发生明显的质量问题，如果
在-8℃就难以保质3个月。消费者在
购买时，应尽量选择冷链系统较为健
全的大型商超，这些场所有正规的商
品进货渠道，产品周转快，冷藏的硬件
设施齐全。

关注包装和标签：包装要密封，无
破损。尽可能不购买散装产品，这些
产品容易受到污染，没有保质期等标
示，质量无保证。包装的产品有加贴
“SC”标志，包装上应标明品名、厂名、
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执行的产品
标准、配料表、净含量等。无厂名、厂
址、生产日期的“三无”产品，安全风险
高。大型知名企业及其加工的名牌产
品，因其加工设备和技术好，安全质量
控制严，产品品质更能得到保障。

关注保质期：在挑选冷冻调理肉
制品时，一定要仔细查看食品保质

期。冷冻食品在保质期之内也可能发
生品质下降，临近或过了保质期劣变
的可能性就更大，因此要看看包装上
打印的出厂日期，挑选尽可能近期加
工或尚在保质期范围的产品。

关注产品状态：在挑选冷冻肉制
品时，应特别关注产品色泽、质地、气
味等。要小心颜色过分鲜艳的产品，
过度鲜艳的产品往往是色素或发色剂
添加量过高，还有一些熟制品用非天
然色素来上色，用量过多显然不利于
健康。产品发生相互粘连、质地不均
匀、表面开裂，甚至有明显的氧化哈败
味，以及过多汁液渗出、解冻变软、包
装袋中含较多冰霜、胀袋或有异味等，
都不宜购买。

五、冷冻肉制品的家庭贮藏
和食用

冷冻肉制品的贮藏：在冷冻条件
下残留或沾染的部分微生物仍会存
活或缓慢生长，放置过久或方法不当
会导致脂肪氧化酸败等，产品营养及
食用品质逐步降低，消费者应在保质
期内尽快加工食用。裹粉类冷冻调
理肉制品，解冻后再次冻结会使产品
酥脆度明显下降。油脂含量高的产
品，反复冻融加速氧化酸败。为减少
二次污染及保证产品品质，应避免反
复冻融。应严格按照产品标签中标
注的储藏条件存放，冷冻肉制品如不
立即食用，建议放入冰箱冷冻室保
存，冰箱不宜时开时关，保存时间也
不宜过长。

冷冻调理肉制品的烹制与食用：
冷冻调理肉制品在腌制、滚揉、斩拌、
绞制、调理等加工环节难免带入一定
的微生物，冻冻条件下无法完全抑制
腐败菌、致病菌等微生物的生长，因
此在食用冷冻调理肉制品时应烹饪
至全熟，以尽可能杀灭污染的不良微
生物。经油炸或烤制后的冷冻调理
肉制品要适量食用。冷冻和新鲜产
品，肉类和果蔬、杂粮等不同类别产
品配合食用，以保障营养均衡与饮食
健康。

（四川省市场监管局）

【案情简介】
山东消费者王某在京 东商城—阿坝州某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营者）购买了
10盒单价为126元的古羌红茶茶叶，共计1260
元，收到货后发现该茶叶生产许可证编号是
QS513214010299，产 品 执 行 标 准 为 GB/
T13738.1-2008，但从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网站查询得知，该生产许可证的许可生
产名称是茶叶（花茶、绿茶），古羌红茶并不属
于该生产许可范围，且产品执行标准 GB/
T13738.1-2008已 经 被 GDGB/T13738.12012
所替代，因此该产品涉嫌使用过期的产品执行
标准。消费者认为经营者宣传信息不实，向阿
坝州汶川县消委会投诉，要求三倍赔偿。

【处理过程及结果】
经核查，消费者反映的情况属实。经调解

达成一致意见：由经营者向消费者承担三倍价
款的赔偿责任，共计赔偿3780元。调解结案
后，汶川县消委会将生产者涉嫌违法经营的行
为移交工商部门进行查处，并要求生产者将已
售出的未正确标识QS的古羌红茶全部召回。

【律师点评：四川天润华邦律师事务所阙
雯律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三条规定“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
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遵守本法；本
法未作规定的，应当遵守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同时《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
六条第二项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
品或者服务的信息应当真实、全面、准确，不得
有下列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行为：（二）以
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
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服务”，《办法》第
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有本办法第五条第
（七）项至第（十）项、第六条和第十三条规定行
为之一的，属于欺诈行为。”经营者未向消费者
提供所售产品的真实商品标准的行为，涉嫌构
成欺诈行为，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
条 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时，其合法权
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销售
者赔偿后，属于生产者的责任或者属于向销售
者提供商品的其他销售者的责任的，销售者有
权向生产者或者其他销售者追偿”，故经营者
主张其进货渠道正规，进货凭据真实的抗辩，
无法成为其逃避赔偿责任的理由。

QS标识不正确
消费欺诈赔三倍


